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96 公司简称：复星医药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B28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以下简称“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

面了解本集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证所网站 https://www.
sse.com.cn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本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简称均
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的“释义”章节。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证所

联交所

股票简称

复星医药

復星醫藥

股票代码

600196

02196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投资者关系电话

办公地址

投资者关系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董晓娴

021-33987870

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A楼

ir@fosunpharma.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注1

营业收入注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注3

非经常性损益注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注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注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注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注3

本报告期末

115,537,814,165.89

46,967,200,004.14

本报告期

20,462,812,731.15

1,224,798,594.42

-29,272,712.74

1,254,071,307.16

1,907,003,898.00

2.66

0.46

0.46

上年度末

113,469,604,813.45

45,684,761,548.05

上年同期

21,395,192,579.88

1,777,471,869.71

404,846,114.77

1,372,625,754.94

1,810,008,134.62

3.95

0.67

0.67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1.82

2.81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4.36

-31.09

-107.23

-8.64

5.36

减少1.29个百分点

-31.34

-31.34

注1：报告期内，本集团出售Gland Pharma6.01%的股权，交易总对价约合2.11亿美元。本
次出售完成后，本集团仍持有Gland Pharma 51.83%的股权，保持控股。由于本次出售系转让
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出售所得增厚本集团净资产5.27亿元、不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注2：虽受到捷倍安（阿兹夫定片）等新冠相关产品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的影响，但得益于创
新药品收入稳健增长，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04.63亿元。不含新冠相关产品同比下
降的影响，报告期内本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31%。

注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4.34
亿元，上年同期存在持有的药师帮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天津药业部分股权等非
核心资产出售收益。

注4：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①新冠相关产品收入大幅下降导致相应利润减少；②医学诊断产品销售未达预期以及复锐医
疗科技（Sisram）部分区域分销转直销过程中运营成本上升；③报告期内联合营投资收益同比
下降；④创新药品收入稳健增长；⑤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带来的提质增效影响。其中，2024年第
二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亿元，环比增加 0.37亿
元。

注 5：通过供应链管理、运营效率提升等举措，报告期经营现金流 19.07亿元，同比增长
5.36%，优于当期经营性利润的增长。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创新药产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未知

其他

其他

证券投资
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证券投资
基金

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886,315,955 股A股，并与其控股
股东复星国际分别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 分别持有本公司71,533,
500 股、6,000,000 股H股。除此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不适用

持股比
例(%)

33.17

20.63

1.87

1.45

0.88

0.70

0.65

0.55

0.49

0.39

持股
数量

886,315,955注1

551,361,315

50,067,614

38,736,079

23,534,818

18,790,425

17,329,540

14,824,825

13,154,495

10,474,235

274,666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707,900,000

0

0

0

0

0

0

0

0

注1：仅指A股。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为957,849,455
股（其中：A股886,315,955股、H股71,533,500股），约占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5.84%。

注2：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
表多个客户持有（其于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控股股
东复星国际通过其合计持有的本公司 77,533,500股H股，约占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简称

22 复 星 医 药
MTN001

代码

102280457

发行日

2022-3-7

到期日

2026-3-8

债券
余额注

2.40

利率（%）注

4.20

注：指截至报告期末的债券余额和票面利率。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49.05

本报告期

5.70

上年末

50.10

上年同期

7.6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28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6:00-17: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互动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5日(星期四)至9月11日(星期三)16:00期间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或将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
系邮箱 ir@fosunpharma.com。本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披露2024年
半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下同）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和经营情况，兹定于2024年9月12日下午16:00-17:00召开本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交流。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6: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3、互动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独立非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因工作安排，前述

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4年 9月 12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

次业绩说明会。
2、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5日(星期四)至9月11日(星期三)16:00期间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或将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
系邮箱 ir@fosunpharma.com。本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ir@fosunphar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2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相关规定，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复星医药”或“本公司”）就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501号）核准，本公司于2022年7月非公开发行106,756,666股境内上市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2022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8,
37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445,619.87万元。截至2022年7月21日，募集资
金已存入专项账户。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0469139_B01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已累计使用人民币 400,465.07万
元。报告期内（即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下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人民币33,327.22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45,154.80万元；除经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3年7月批准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有人民币
44,272.49万元外，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294.95万元（包括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412.6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制订有《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
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本公司及其他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募投实施
主体”）已分别于相关商业银行（以下合称“专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截至2022年
7月28日，募投实施主体已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相

关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监管协
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监管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专户银行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 计

开户单位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星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徐州）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长宁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
松山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

银行账号

1001278629300188122

677007696

11110078801300001980

0708004319200087802

11150078801800000745

11110078801100001981

账户余额注

130.36

37.45

190.44

46.45

185.01

705.24

1,294.95

注：账户余额按四舍五入列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的差异系①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412.64万元、②尚有人民币44,272.49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处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状态所致。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1、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投实施主体实际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33,327.22万元。有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置换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况。
3、用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结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根据相关规定，经
2023年7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相关募投实施主体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以下简称“2023年补流授权”）。
该等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
影响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均就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出具了同意意见。

基于2023年补流授权，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有人民币44,272.49万元处于暂时补流中
未归还。截至2024年7月8日，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已全部归还。

4、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不存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亦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
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加快创新药物研发进度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本集团创新研发项目的实施进

展，经2023年10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调整2022年非
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并新增若干子募投项目（详情请见附表2），具体包括：

（1）将募投项目“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9,
314万元（尚未投入部分）调整至另一募投项目“创新药物临床、许可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
备”项目；

（2）对“创新药物临床、许可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备”项目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并新增子募
投项目，即①减少对子项目“Balixafortide（巴利福肽）”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25,773万元（尚
未投入部分）、②减少对子项目“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7,232万元
（尚未投入部分）、③增加对子项目“FS-1502”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19,407万元、以及④新增
子项目“FCN-338”并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18,621万元、⑤新增子项目“SAF-189”并以募集
资金投入人民币14,290万元。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说明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表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1-6月）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创新药物
临床、

许可引进
及 产

品上市
相 关

准备

原 料 药 及
制剂

集 约
化综合性

基地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合计

是
否

变
更

是

是

否

一

募 集 资
金

承
诺投资

总
额

187,
448.00

134,
930.00

123,
241.87

445,
619.87

调整后
募集

资金
投资

总额(1)

206,
762.00

115,
616.00注

123,
241.87

445,
619.87

448,378.00

19,314.00

4.31%

截 至 期
末

承
诺投入

金
额(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本年度
投

入金额

27,
177.78

6,
149.44

0

33,
327.2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投入

金
额(3)

170,
010.56

107,
212.64

123,
241.87

400,
465.07

截至期末
承诺投

入金额
与累计

投入金额的
差额

(4) ＝
(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5) ＝
(3)/(1)

82.23%

92.73%

100.00
%

89.87%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不适用

注

不适用

一

本 年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33,327.22

400,465.07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性

是
否发生

重
大变化

否

否

否

一

注：为加快创新药物研发进度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本集团创新研发项目的实施
进展，经2023年10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将2022年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9,
314万元（尚未投入部分）调整至另一募投项目“创新药物临床、许可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
备”项目。“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15,
616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工程建设相关资产
已陆续转固、并逐步投产；尚有部分款项未结算。

附表1(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及形成
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不适用。

无。

2022年8月1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2,102.80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至2022年
7月31日本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2022年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专字第
60469139_B06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专项鉴证报
告》。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均就本次置换出具了同意意见。2022年8月1日，本公司完成
了上述置换。

经2023年7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相关募投实施主体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该等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仅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影响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均就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出具了同意意
见。基于2023年补流授权，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有人民币44,272.49万元处于暂时补流中未归还。截
至2024年7月8日，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已全部归还。

不适用。

不适用。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创新药物临床、
许可引进及产
品上市相关准
备（新增子项目
FCN- 338、
SAF-189）

原料药及制剂
集约化综合性
基地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对应的
原 项

目

原料药及
制剂集约
化综合性
基地中减
少投入的
部分

原料药及
制剂集约
化综合性
基地

一

变更后项
目
拟 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1)

206,762.00

115,616.00

322,378.00

截至期末
计 划

累计
投 资

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为加快创新药物研发进度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本集团创新研发项目的实施进
展，经2023年10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对2022年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具体包括：（1）将募投项目“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
合性基地”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9,314万元（尚未投入部分）调整至另一募
投项目“创新药物临床、许可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备”项目；（2）对“创新药物临床、许可
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备”项目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并新增子募投项目，即①减少对子项
目“Balixafortide（巴利福肽）”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25,773万元（尚未投入部分）、②减少
对子项目“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7,232万元（尚未投入部
分）、③增加对子项目“FS-1502”的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19,407万元、以及④新增子项目

“FCN-338”并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18,621万元、⑤新增子项目“SAF-189”并以募集资
金投入人民币14,290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
实际投
入
金额

27,177.78

6,149.44

33,327.22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170,010.56

107,212.64

277,223.20

投资进度
（%）(3) =

(2)/(1)

82.23%

92.73%

85.99%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不适用

注

一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一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一

注：截至2024年6月30日，“原料药及制剂集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工程建设相关资产已
陆续转固、并逐步投产；尚有部分款项未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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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定期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定

期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视频会议）相结合方
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11人，实到会董事 11人。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吴以芳先生主
持，本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2024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等要求

编制的本集团2024年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临

2024-126）。
三、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本报告全文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宇

先生、徐晓亮先生和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
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本报告全文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本集团2024年-2034年暨中长期战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改聘联席公司秘书及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的议案。
因到龄退休，甘美霞女士辞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职务及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

表。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同意聘任陈秀玲女士为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与现任联席公司秘书之一的董晓娴女士共

同担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并同意聘任陈秀玲女士为本公司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
表，与现任授权代表之一的吴以芳先生共同履行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的有关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新聘联席公司秘书及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跟投方案的议案。
同意实施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安特金”）跟投方案（以下

简称“本次跟投”），即由 10名跟投方通过跟投平台以人民币 68.6489元/注册资本的单价受让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人民币 9.6870万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
本，转让总对价为人民币665万元。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处理与本次跟投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

由于跟投方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非执
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且该等跟投方于跟投平台的权益超过3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
定，该等人士构成本公司的关联/连人、跟投平台构成本公司的联系人，本次跟投及相关安排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作为跟投方的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
先生及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实施跟投及首期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2024-127）。
八、审议通过关于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发激励股份及实施首期激励计

划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新增发行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724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

发”）用于分期实施股权激励；并同意采纳及实施复星安特金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首
期激励计划”），即向激励对象共计授出2,825,366期权，该等期权如获全部行权后对应前述增
发中的复星安特金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366万元。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处理与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相关的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

由于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
士、文德镛先生、非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
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人士构成本公司的关联/连人、其参与首期激励计划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作为首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
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有关详情请见同日发布之《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实施跟投及首期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2024-127）。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新聘联席公司秘书及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简历
陈秀玲女士，54岁，现任卓佳专业商务有限公司公司秘书服务董事。加入卓佳专业商务

有限公司前，陈秀玲女士曾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秘书服务部工作。陈秀玲女士目前担任数
家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司秘书/联席公司秘书。陈秀玲女士为特许秘书、公司
治理师、香港公司治理公会资深会士、特许公司治理公会资深会士。陈秀玲女士于2003年4月
毕业于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并获授会计学学士文凭。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27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实施跟投及首期

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及金额：
为充分调动本集团疫苗板块核心团队以及关键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团队凝聚力

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拟实施跟投及首期激励计划，具体如下：
1、本次跟投
10名跟投方拟通过跟投平台以人民币68.6489元/注册资本的单价受让控股子公司复星医

药产业（即本集团对复星安特金的直接投资主体）所持有的人民币9.6870万元复星安特金注册
资本，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0.1212%。

由于跟投方中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非
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该等人士构成本公
司关联方、其参与本次跟投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
复星安特金拟向激励平台新增发行注册资本人民币319.7240万元（分别约占截至本公告

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4.0000%、本次增发后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3.8462%），
用于分期实施股权激励（即本次增发）。

于本次增发额度内，拟采纳及实施复星安特金首期激励计划，该计划所涉期权如获全部行
权后对应本次增发中的复星安特金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366万元（分别约占截至本公告
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3.5348%、本次增发后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3.3988%）

由于首期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
文德镛先生、非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该
等人士构成本公司关联方、其参与首期激励计划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星安特金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完成后，本
集团持有复星安特金的股权比例约为70.0827%（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前为73.0072%），复星
安特金仍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概述
为充分调动本集团疫苗板块核心团队以及关键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团队凝聚力

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拟实施跟投及首期激励计划，具体如下：
1、本次跟投
2024年8月27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10名跟投方及跟投平台签订《跟投

安排协议》，10名跟投方拟通过跟投平台以人民币68.6489元/注册资本的单价受让复星医药产
业持有的人民币9.6870万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4年8月27日，
下同）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即人民币7,993.1008万元，下同）的0.1212%。

每人民币1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的跟投单价与复星医药产业于2021年10月控股收购
复星安特金的加权平均单价一致。

由于跟投方中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非
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该等人士构成本公
司关联方、其参与本次跟投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于本次跟投下，该等跟投方拟共计出资人
民币335万元通过跟投平台受让对应人民币4.8800万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约占截至本公
告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0.0611%）。

2、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
（1）本次增发
为有效吸引、保留对复星安特金集团业务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核心团队和关键人

才，激发创业激情，助力企业长远发展，经本公司董事会及复星安特金股东会批准，控股子公司
复星安特金拟向激励平台新增发行注册资本人民币319.7240万元（分别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
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4.0000%、本次增发后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3.8462%），用于
分期实施股权激励。

于本次增发新增发行的注册资本中，人民币282.5366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将用于复星安特
基金实施首期激励计划、剩余人民币37.187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将用于复星安特金后续激励计
划的实施。

（2）首期激励计划
经本公司董事会以及复星安特金股东会/董事会批准，拟采纳及实施复星安特金首期激励

计划。根据该计划，拟向符合资格的激励对象授出共计2,825,366的期权，该等期权如获全部
行权后对应本次增发中的复星安特金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366万元，分别约占截至本公
告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 3.5348%、本次增发后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
3.3988%。

由于首期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本公司执行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
德镛先生、非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冯蓉丽女士，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该等
人士构成本公司关联方、其参与首期激励计划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如于首期计划下获授
期权全部归属，该等激励对象可出资共计约人民币1,435.82万元以间接持有人民币69.6998万
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分别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的0.8720%、本次
增发后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总额0.8385%）。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星安特金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完成后，本
集团持有复星安特金的股权比例约为70.0827%（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前为73.0072%），复星
安特金仍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已经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
镛先生、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
致通过。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相关事项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
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外，本集团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方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
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跟投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由 10名跟投方通过跟投平台以人民币 68.6489元/注册资本的单价受让复星医药产业

持有的人民币9.6870万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复星安特金注册资金总
额的0.1212%。

2、本次跟投完成后，各跟投方于跟投平台的持股情况以及对应于复星安特金持有权益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合伙人
姓名

施海玲

吴以芳

王可心

关晓晖

文德镛

陈启宇

冯蓉丽

张玉慧

周蕾

宋大捷

合计

类型

GP

LP

/

出资
金

额

50

15

200

15

15

80

10

100

80

100

665

于跟投平台

认缴出资

50

15

200

15

15

80

10

100

80

100

665

认缴出资占
总认缴出资比例注

7.5188%

2.2556%

30.0752%

2.2556%

2.2556%

12.0301%

1.5038%

15.0376%

12.0301%

15.0376%

100.0000%

对应截至本公告日期
复星安特金

注册资本注

0.7283

0.2185

2.9134

0.2185

0.2185

1.1654

0.1457

1.4567

1.1654

1.4567

9.6870

股权比例注

0.0091%

0.0027%

0.0364%

0.0027%

0.0027%

0.0146%

0.0018%

0.0182%

0.0146%

0.0182%

0.1212%

注：因四舍五入合计数存在尾差。
3、跟投平台应于与复星医药产业就本次跟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30日内将转让

价款共计人民币665万元支付至复星医药产业指定的银行账户。
4、《跟投安排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经协议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首期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目的
首期激励计划旨在有效吸引、保留对复星安特金集团业务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核

心团队和关键人才，建立意在使其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利益一致的“共享共担”机制，激发员工创
业激情，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2、管理
复星安特金股东会负责审议批准首期激励计划。复星安特金董事会根据其股东会授权负

责首期激励计划及其配套文件制定及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修订、终止激励计划方案、确定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期权及完成首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相关事宜。

3、期限
除根据首期计划规定的情形提前终止外，该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该计划采纳日起至激励对

象获授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最长不超过10年。
4、激励工具及标的注册资本
首期计划的激励工具为期权，即激励对象获授且达成规定条件而获归属后，有权在未来一

定期限内以首期计划规定的行权价格购买激励平台一定数量的财产份额，以间接持有复星安
特金注册资本，每1期权于行权后对应每人民币1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

首期计划所涉期权全部行权后对应复星安特金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366万元。该等
新增注册资本来源于根据本次增发已发行予激励平台之复星安特金新增注册资本。

5、激励对象及获授期权情况
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
（1）复星安特金及其控参股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复星安特金及其控参股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
（3）复星安特金及其控参股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4）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认可的对企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复星安特金及其控参股公

司的其他员工或人员。
根据首期计划，拟授出之期权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姓名

吴以芳

王可心

关晓晖

文德镛

陈启宇

冯蓉丽

其他
激励对象
注

获授期权
（份）

47,959

319,724

63,945

47,959

175,848

41,564

2,128,368

2,825,366

对应复星安特金
新增注册资本

4.7959

31.9724

6.3945

4.7959

17.5848

4.1564

212.8368

282.5366

约占截至本公告日期
复星安特金

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

0.0600%

0.4000%

0.0800%

0.0600%

0.2200%

0.0520%

2.6628%

3.5348%

约占本次增发后
复星安特金

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

0.0577%

0.3846%

0.0769%

0.0577%

0.2115%

0.0500%

2.5603%

3.3988%

注：包括预留部分。除另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审议通过，该等预留部分所涉激励对象应不
晚于2024年12月31日前于复星安特金或其控参股公司任职。

6、归属安排

归属安排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归属条件

复星安特金层面
业绩考核注1

2024年内完成既定里程碑
且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确认

2025年内完成既定里程碑
且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确认

2026年内完成既定里程碑
且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确认

2027年内完成既定里程碑
且经复星安特金董事会确认

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注2

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达到“达到预期”及以上

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达到“达到预期”及以上

2026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达到“达到预期”及以上

202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达到“达到预期”及以上

归属期

2025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2026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2027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2028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可归属数量
占获授数
量
的比例

25%

25%

25%

25%

注1：复星安特金层面业绩考核的既定里程碑包括研发里程碑（包括但不限于冻干狂苗、
13价肺炎结合疫苗、24价肺炎结合疫苗等在研产品于目标期限内达到目标研发里程碑）及其
他重要里程碑（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里程碑等）。根据股东会授权，复星安特金董事会将明确各
年度相关里程碑及其所占权重，并根据各里程碑达成情况及权重确定该年度期权可归属比例，
其中：

（1）就研发里程碑，如某一研发里程碑未于复星安特金董事会事前明确的期限内达成、但
于该期限届满后的12个月内达成，则应按如下公式折算该研发里程碑对应权重并向激励对象
归属对应期权：折算后权重=原计划权重×（1－超出月份/12个月）。如前述未归属部分对应的
相关研发里程碑于2027年12月31日或复星安特金董事会同意的其他日期前追上总进度，经
复星安特金董事会批准，可予补归属。

（2）就销售里程碑，如实际达成情况未达到目标值的80%，则其权重为0；如当年实际达成
情况未达到目标值但超过目标值的 80%，则其权重应根据实际情况/目标值的百分比相应折
算。

注2：如激励对象个人对应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达到预期”及以上，则其对应年度期
权将自动失效。

7、行权价格
首期激励计划下每1期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20.60元。
8、激励平台
为实施复星安特金的股权激励，控股子公司复星平耀（作为GP）及复星安特金员工战兴泽

先生（作为LP）已共同设立激励平台，分别为成都金诚安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成都
金时安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激励对象于行权后将通过受让复星平耀及/或战兴泽
先生持有的激励平台的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复星安特金股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跟投关联交易
每人民币 1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的跟投单价为人民币 68.6489元，与复星医药产业于

2021年10月控股收购复星安特金的加权平均单价一致。
2、激励关联交易
基于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就复星安特金的股权

全部权益价值出具的估值基准日为2023年8月31日的《估值报告》，本次估值基于估值基准日
复星安特金的管理层报告（未经审计，合并口径）。

根据复星安特金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3年8月31日，复星安特金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33,28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38,57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94,714
万元。

本次估值分别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截至2023年8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估值并选取市场法估值结果作为估值结论。根据市场法，截至2023年8月31日复星安
特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548,801万元，每人民币1元复星安特金注册资本的估值价
格约为人民币68.6593元。根据首期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20.60元/期权，约相当
于复星安特金每人民币1元注册资本的估值价格（即人民币68.6593/人民币复星安特金注册资
本）的30%。

在确定期权行权价格较估值折扣的过程中，选取了近五年来公开市场可查询的与复星安
特金相对可比的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于上市前所采纳及/或实施的以期权为工具的激励案
例为参考，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可比公司

汇宇制药

艾美疫苗

迪哲医药

和元生物

平均折扣率

股票代码

SH:688553

HK:06660

SH:688192

SH:688238

激励
工具

期权

期权

期权

期权

激励授予日

2021-8-1

2021-4-2

2020-12-15

2020-11-30

行权
价格

14.75

6.98

1.26

3.00

授予时
每股

公允价格

39.47

18.58

8.79

12.50

行权价格
/授予时

每股公允价格
之折扣比例

37.37%

37.57%

14.33%

24.00%

28.32%

五、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

吴以芳

王可心

关晓晖

文德镛

陈启宇

冯蓉丽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加入本集团
的时间

2004年4月

2010年6月

2000年5月

2002年5月

1994年4月

2020年4月

截至本公告日期
于复星医药的职务

执行董事、董事长

执行董事、联席董事长

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

非执行董事

执行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期
于复星安特金集团的职务

复星安特金董事

复星安特金董事长

复星安特金董事

复星雅立峰监事

复星安特金董事

复星安特金监事

六、复星安特金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复星安特金成立于2012年7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心先生。复星

安特金集团专注于人用疫苗的研发及生产，基于其自身疫苗研发及生产能力，已搭建细菌性疫
苗和病毒性疫苗的技术平台，拥有多糖-蛋白多价结合专利；2023年4月，其自主研发的13价
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已完成 III期临床入组；2024年 3月，其自主研发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于中国境内获批上市。截至本公告日期，复星安特金已获发《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

2、主要财务数据
经北京同道鑫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复星安

特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48,08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40,67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07,412万元；2023年，复星安特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4,06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88万元。

3、截至本公告日期、紧随本次跟投完成后以及紧随本次增发后，复星安特金的股权结构预
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复星医药产业

赵光辉

薛平

杨冬妮

杨杰

王岩

景旭投资

成都杰弗瑞

创新创业基金

广州立创

奥普尹索

赵雪

上海禾实

林国春

王霄

跟投平台

激励平台

合计

截至本公告日期

认缴
注册资本

5,835.5371

636.4962

381.7076

172.8227

163.6886

147.6278

140.0000

116.9600

105.0000

91.0000

83.7500

70.4084

24.1024

14.0000

10.0000

-

-

7,993.1008

持股
比例

73.0072%

7.9631%

4.7755%

2.1621%

2.0479%

1.8469%

1.7515%

1.4633%

1.3136%

1.1385%

1.0478%

0.8809%

0.3015%

0.1752%

0.1251%

-

-

100.0000%

紧随本次跟投完成后
（预计）

认缴
注册资本

5,825.8501

636.4962

381.7076

172.8227

163.6886

147.6278

140.0000

116.9600

105.0000

91.0000

83.7500

70.4084

24.1024

14.0000

10.0000

9.6870

-

7,993.1008

持股
比例

72.8860%

7.9631%

4.7755%

2.1621%

2.0479%

1.8469%

1.7515%

1.4633%

1.3136%

1.1385%

1.0478%

0.8809%

0.3015%

0.1752%

0.1251%

0.1212%

-

100.0000%

紧随本次跟投
及本次增发后

（预计）

认缴
注册资本

5,825.8501

636.4962

381.7076

172.8227

163.6886

147.6278

140.0000

116.9600

105.0000

91.0000

83.7500

70.4084

24.1024

14.0000

10.0000

9.6870

319.7240

8,312.8248

持股
比例

70.0827%

7.6568%

4.5918%

2.0790%

1.9691%

1.7759%

1.6841%

1.4070%

1.2631%

1.0947%

1.0075%

0.8470%

0.2899%

0.1684%

0.1203%

0.1165%

3.8462%

100.0000%

七、本次跟投及首期激励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跟投旨在吸引和留住核心管理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核心团队凝聚

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企业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首期激励计划旨
在吸引、保留对复星安特金集团业务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核心团队和关键人才，激发员
工创业激情，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星安特金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完成后，本
集团持有复星安特金的股权比例为约70.0827%（于本次跟投及本次增发前为73.0072%），复星
安特金仍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已经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
镛先生、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
致通过。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相关事项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本次跟投、本次增发及首期激励计划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九、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告日期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
1、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2月批准采纳的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激励计划及授权，

2023年8月29日，复星健康董事会决议批准：（1）即向51名激励对象授出合计对应6,673.69万
元的复星健康存续注册资本（约占截至2022年2月11日复星健康注册资本总额〈即380,435万
元，下同〉的 1.7542%）的激励权益，其中，包括向 6名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1名过去
12个月内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均为本公司关联方）授出合计对应人民币2,862.708万元的复星
健康存续注册资本（约占截至2022年2月11日复星健康注册资本总额的0.7525%）；及（2）通过
持股平台回购1名激励对象（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对应150万元
的复星健康存续注册资本（约占截至2022年2月11日复星健康注册资本总额的0.0394%）的激
励权益。截至本公告日期，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23年5月5日，本公司与顺德科创集团及关联方联合健康险签订《复星联合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本公司、顺德科创集团拟共同参与认购联合健康险新增发行股
份。鉴于联合健康险总部区位中长期规划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顺德科创集团拟不再参与
认购联合健康险新增股份、而由南沙科金作为新投资方参与本次增资。据此，2023年10月19
日，本公司与顺德科创集团及联合健康险共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终止合同》；同日，本公司与
南沙科金及联合健康险共同签订《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本公司、南
沙科金拟合计出资人民币49,776.64万元认购联合健康险共计19,444万股新增发行股份（对应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444万元），其中：本公司、南沙科金拟各自出资人民币24,888.32万元
分别认购联合健康险9,722万股新增股份（对应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722万元）。该增资完成
后，本公司持有联合健康险约14.0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期，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23年10月30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复星健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出资人民
币2,220.58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截至
本公告日期，该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2023年11月28日，本公司向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
声明》，同意时任关联方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共计人民币17,299.0669万元向海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合计9%的股权，并放弃对上述标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5、2024年1月2日，关联方Hermed Alpha Industrial Co., Limited作出股东决议，拟减少股
本共计 620万股、并向所有股东（包括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关联方RMB GP及USD
Fund）同比例返还对应的实缴出资，其中：复星实业、RMB GP、USD Fund分别减少实缴出资金
额1,537,348美元、4,485美元、4,658,167美元。截至本公告日期，该减资已完成交割。

6、2024年3月21日，控股子公司复锐天津与关联方苏州基金、天津基金以及参股企业星
丝奕等签订《天津星丝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星丝奕拟进行天使轮融资（其中包括关
联方苏州基金、天津基金拟现金出资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认缴星丝奕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
币 100 万元），复锐天津作为星丝奕本轮融资前的存续股东之一（本轮融资前持有星丝奕
10.40%的股权），放弃行使就本轮融资项下星丝奕新增注册资本所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下转B282版）


